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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
第1条 为深入推进周至县交通运输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机制，使涉嫌犯罪的案件都能够顺利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根据《周至县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创建活动总体方案》的文件要求，结合单位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周至县行政区域内开展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适用本制度。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指行政执法机关将涉嫌犯罪案件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司法机关移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需要行政处理的案件向相关行政执法机关移送。
第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对符合刑事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制作《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及时将案件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移送，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备案。现场查获的涉案货值或者案件其他情节明显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应当立即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第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符合刑事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在本单位办案部门提出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书面报告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移送或者不批准移送的决定。决定批准的，应在24小时内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移送；决定不批准的，应将不予批准的理由记录在案，并在作出行政处罚10个工作日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报同级检察机关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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